桃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乡镇基层所建设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19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预算资金展开绩效自评工作安排，我们对2019年度乡镇基层所建设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形成本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 机构、人员构成

投资乡镇基层所建设资金项目单位为桃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本单位属行政单位。2019年本局内20个职能股室、3个直属事业单位（执法大队、检验检测中心、信息中心）、6个派出机构（浔阳所、漳江所、陬市所、理公港所、茶庵铺所）。全局现有编制272人，其中：行政编制167人，工勤编制24人，事业编制81人。实有在职人员227人（行政人员149人，非参公事业人员78人，离休人员3人），退休171人，离休配偶及遗属22人，再就业对象2人。
2、单位主要职责
桃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全县市场监督管理并行使行政执法职能的机构，主要职责：
1.承担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注册登记，对个体工商户、企业行为的监督管理。对商标注册管理广告活动监督管理，反垄断执法工作，查处传销和违法直销案件，查处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监督管理市场交易行为、网络交易行为和有关服务行为，监督管理拍卖、经纪活动和合同行政管理。
2.承担辖区内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3.承担辖区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医疗机构制剂的监督管理。
4.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承担药学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
5.承担辖区内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6.承担辖区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证企业及强制性认证产品监督管理工作、查处认证违法行为。
7.承担辖区内计量管理工作。
8.承担辖区内标准化管理工作。
9.承担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
10.查处辖区内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
11.承担辖区内酒类管理工作。
12.承担辖区内专利申请、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查处辖区内价格违法行为。
13.负责本部门党建工作。
14.承担本部门扶贫工作。
15.承担并落实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
16.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总目标

提高工程质量，改善基层所办公环境，紧紧围绕县委“奋斗新三年，挺进十强县”这一中心任务，更好发挥基层所监管服务职能。

（二）2019年绩效目标

完成6个基层所网络改造、办公楼维修、办公设备添置，保障基层单位正常运转。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投资乡镇基层所建设资金项目列入我局部门预算，2019 年度预算金额为80 万元，县财政全额保障到位。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全年，项目资金总支出80万元。支出明细如下：维修费67.53万元，固定资产12.47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我局乡镇基层所建设资金项目费用的支付，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我局制定了《机关财务支出管理办法》、《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严格规范了特种设备检测及监管执法项目主要工作内容、费用标准、费用的管理、费用支付程序。本年项目资金支付80万元，支付比例100%.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我局成立了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小组，由姚方平任组长、伍修治为副组长、财务股、检验中心具体实施。从项目立项，执行二大关口进行把关。

（二）项目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精神，我局严格规范了费用的管理和支付程序，为进一步规范我局乡镇基层所建设资金项目费用的支付，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建有支出台账。
五、项目绩效情况
1．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理公港所、茶庵铺所网络改造，为基层所购置办公桌椅90张，电脑3台，打印机3台。因工作原因,2020年才开始维修漆河所、陬市所、茶庵铺所。

2．在受益对象满意度方面。改善了基层所办公环境，干部职工满意率100%。

六、项目自评结果

我局按文件要求，绩效评价工作组，自2019年3月28日起开始进行专项支出评价，工作组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整理收集相关资料、检查财务会计记录，对照《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逐条进行自查自评。自评得分97.5分。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健全。二是基层所房屋老旧，检测设备和执法装备严重不足，难以适应工作需要，严重制约了监管工作的开展。

（二）建议

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长效机制，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思维，竭力推进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工作上新台阶。
附件一：评价指标体系表

